
理货员求助工会法援
获赔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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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香阑 文/摄

无劳动合同 无社保缴费记录 被辞维权犯难

案情
陈某对同事赵小姐一见钟

情， 为了得到赵小姐的欢心， 经
常约其一起吃饭和外出游玩， 还
不时赠送鲜花、 礼物和衣服等小
礼物。 今年4月， 陈某和赵小姐
确定了恋爱关系， 并打算择日举
行婚礼。 陈某为了早日结婚， 向
赵小姐赠送了金首饰。 前不久，
赵小姐认为双方性格不合提出分
手， 陈某试图挽留但无济于事。
陈某认为， 为哄赵小姐高兴， 谈
恋爱期间自己已经花了近4万元
钱， 现在赵小姐突然提出分手对
自己不公平。 陈某问， 自己有相
关消费凭证， 是否可以要回恋爱
期间的消费开支？

说法

北京市律师协会合同法专业
委员会律师马颖秋认为， 在司法
实践中， 婚恋关系中当事人实施
的小额给付如具有日常性、 及时
性消费的物品 ， 属于一般性赠
与， 可不予返还。 但以结婚为目
的涉及非日常性必须消费且价值
较高的物品， 应认定为彩礼， 按
照彩礼的相关法律处理 。 本案
中， 陈某在恋爱期间的开支， 可
以分成以下两种， 一种是恋爱期
间消费支出， 二是礼尚往来赠送
礼物。

其一， 关于恋爱期间的消费
支出， 陈某为了追求赵小姐， 经
常约其一起吃饭和游玩， 陈某经
常买单产生一些费用。 陈某和赵
小姐一起的消费属于消耗性消
费， 已经没有返还的标的物。 再
者， 陈某本身也一起参与消费，
谁消费多谁消费少是无法确定
的。 该费用在买单时陈某已经表
示自己愿意全部承但， 不能在承
担之后要求他人再分担。 陈某要
求赵小姐承担 “恋爱期间消费支
出” 没有法律依据。

其二， 关于礼尚往来赠送的
“礼物”， 从本案情况看， 也可以
分为两种， 一种是小礼物， 如鲜
花 、 衣服等 。 陈某赠送鲜花 、
礼物和衣服等小礼物， 价值比较
小， 纪念价值才比较高， 属于恋
爱期间的礼尚往来， 是无条件的
赠与， 一经交付对方即拥有所有
权。 更何况， 鲜花、 礼物和衣服
等小礼物的价值较小， 具有时效
性， 鲜花很快凋谢， 礼物和衣服
等小礼物使用不久就会折旧， 失
去使用价值 ， 没有返还的必要
性。 陈某要求返还赠送了鲜花、
礼物和衣服等小礼物没有法律依
据， 也没有现实意义。 另一种是
大礼物， 如金首饰， 属于价值较
高的礼物， 应认定为彩礼， 因为
陈某赠送赵小姐金首饰也是基于
结婚的目的， 陈某对于自己的赠
送行为是值得期待的， 在法律上
来说属于附条件赠与。 根据最高
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 第10
条的规定， 对方应负有返还财产
义务或返还折价款义务。 赵小姐
在接受上述礼物后提出分手， 是
赵小姐的原因使赠与目的达不
到， 应当返还赠与的礼物。

【法律咨询台】

分手后讨要恋爱花销
高价值礼物应算彩礼

没有劳动合同、 没有社保缴
费记录、 手里没有任何证据， 超
市理货员张翠英被单位辞退后申
请维权 ， 被亲戚朋友称为 “三
无 ” 职工 。 家人劝她别打官司
了， 赢不了； 熟人说胳膊拧不过
大腿， 算了吧。 心怀忐忑的张翠
英， 来到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
中心求助。

记者8月26日采访了解到 ，
在该中心工会律师胡芳的法律援
助下， 目前张翠英已得到原单位
支付的3000元赔偿金。 她兴奋地
说： “能免费帮我这 ‘三无’ 劳
动者打赢官司， 工会律师水平太
高了！”

入职一年多
职工从未去过公司

“春节前是超市销售最忙的
时候。 2014年春节前， 月成康健
商贸公司派到我家附近一个超市
的理货员突然辞职了， 负责向该
店供货的业务员李瑞森把我招了
进来。” 48岁的张翠英说 ， 她是
吉林一个小山村的农民， 儿子大
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工作， 就把他
们老两口接过来一起生活。 李瑞
森告诉她每月基本工资1800元 ，
另有销售提成， 她同意了。

2014年1月10日 ， 张翠英开
始到超市上班， 负责在专柜销售
月成康健商贸公司生产的保健
品。 李瑞森忙着给各店送货， 让
她填了一张入职表就算办完手续
了。

她觉得像自己这种年龄的女
人， 找个工作不容易， 单位在这
个超市只安排了她一名员工， 反
正多卖货就多拿提成， 所以她工
作起来十分卖力。

上班后张翠英发现， 虽然她
是厂家派驻超市的理货员， 但受
超市和公司双重领导： 有事向超
市请假， 供货找公司业务员。 李
瑞森除了负责供货和退换货外，
每月底还过来核对销售数量， 然
后公司每月20日左右将工资通过
银行转到她的工资卡里。 她说，
入职一年多， 从没去过公司， 也
没见过除李瑞森以外的公司任何
人。

儿子准备结婚， 从2014年12
月起老家开始装修房屋， 张翠英
打算回老家去盯着。 为了不影响

卖货和自己的工资收入， 她没跟
超市和业务员李瑞森沟通， 私下
让亲戚李姐替她每天去上班。

2015年2月2日， 李姐给张翠
英打电话， 说业务员不让她再卖
货了， 公司新招聘的理货员已正
式上班。 张翠英匆匆回京到超市
一看， 一个不认识的女孩正在向
顾客介绍产品。 她打电话给李瑞
森询问原因 ， 对方没好气地说
道： “张姐， 您不上班也不打个
招呼， 公司派人巡店发现非公司
的人在卖货， 非常生气， 已经把
您辞退了 ， 以后您不用来上班
了。” 说罢就挂断了电话。

“虽然我没上班可也没耽误
卖货啊！ 入职一年多没跟我签订
劳动合同、 也没缴纳社会保险，
现在还把我辞退， 太不讲理了。”
张翠英决定维权， 便来到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
求确认自己与成康健商贸公司存
在劳动关系， 要求对方支付2014
年1月10日至2015年2月2日未签
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未发
工资等。

维权遇难题
理货员向工会求助

递交完仲裁申请书， 张翠英
这才发现自己手里什么证据都没
有： 没有劳动合同书， 没有社保
缴费记录 ， 没有工作证 、 工资
条、 考勤记录等任何证据。 虽然
入职时填写过一张入职表， 但当
时填完就交上去了， 没有拷贝留
一份。

老公和儿子对她说： “打官
司打的就是证据， 你这 ‘三无’
职工要维权是异想天开 ， 赢不
了， 别瞎耽误工夫了。” 亲戚朋
友劝她： “你就是一个来北京打
工的外地农村女人， 在北京两眼
一摸黑谁也不认识， 又请不起律
师， 仲裁能向着你说话吗？” 张
翠英犹豫起来。

这时， 有人告诉她北京市总
工会可以免费帮职工维权， 张翠
英将信将疑： 不收费能帮我尽心
尽力打官司？ 带着矛盾的心情，
她来到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经过工作人员审查， 张翠英符合
工会法律援助的条件， 便委托该
中心的胡芳律师为她提供法援。

35岁的胡芳， 法学专业毕业

后就来到中心工作， 2007年1月
开始做法律咨询， 从第二年起从
事法律援助工作， 是一个经验丰
富的工会律师。

7月8日， 胡芳约张翠英当面
了解争议详情， 发现这位职工除
了一份仲裁申请书外没有任何证
据材料， 她皱起了眉头。 见职工
闷闷不乐总是苦丧着脸 ， 她劝
道： “别着急， 只要是您的合法
权益被侵， 咱总能找到办法。”

听完张翠英的叙述后， 胡芳
问道： “公司用什么方式向您支
付工资？” “每月通过银行打到
我这张银行卡里。”

接过银行卡， 胡芳眉头舒展
了一些： “你到银行去打一张转
账明细 ， 一定要从你入职时开
始； 你再跟李瑞森联系一下， 看
能不能让他帮你作证， 毕竟是他
把你招进公司的。” 对方点点头。

过了几天， 张翠英来了， 满
脸愁容： “给李瑞森打了好几次
电话， 总是没人接。 我到超市去
问， 理货员说他调走了。” 胡芳
安慰她： “没关系， 你这不是把
工资卡转账明细单拿来了吗？ 这
个也能作证据。”

嘴上这么说， 胡芳心里却没
底， 因为她发现每月转来工资的
不是月成康健商贸公司， 而是一
个叫蒋方成的人。 “这人是你们
公司的财务吗？” 张翠英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胡芳自言自语：
“他肯定跟你们单位有关系， 得
知道他是谁。”

胡芳打开电脑， 到工商局网
站上查询月成康健商贸公司的工
商登记信息， 看着看着， 她眼前
一亮： 公司法定代表人就叫蒋方
成 。 她笑着对张翠英说 ： “行
了， 咱耐心等着开庭吧。”

仲裁庭审
工会律师巧辩赢官司

一个月后， 胡芳与张翠英走
进仲裁庭。 时间还没到， 里面只
有她们两个人。

不一会儿， 一个高个男人走
进来， 坐到了被申请人席上。 张
翠英不认识对方 ， 笑着问他 ：
“李瑞森还在公司做业务员吗？”
对方答道： “他早就辞职了。”

开庭后， 仲裁员介绍双方当
事人身份， 单位来的这位高个男

人正是蒋方成,胡芳心中大喜。
仲裁员问双方 ： “能调解

吗？” 蒋方成抢先答道： “不能，
因为她跟我单位根本不存在劳动
关系， 没法调解。”

他接着说： “我是这家公司
的老板， 从没见过张翠英， 她肯
定也不认识我 。 她没来过我单
位， 也没有在内勤登记， 她不是
我单位的职工， 所以我们不同意
申请人的各项仲裁请求。”

胡 芳 不 慌 不 忙 地 冲 他 说 ：
“是你们公司业务员李瑞森把张
翠英招进公司做理货员的。” 对
方理直气壮： “我单位根本没有
李瑞森这个人。”

“刚才开庭前， 您还跟张翠
英说李瑞森已经辞职了呢。 就是
在这儿说的啊！” 胡芳毫不示弱。

仲裁员严肃地问单位： “是
这样吗？” 看着仲裁庭里的监控
录音录像设备， 蒋方成知道否认
不了， 只好点点头。

胡芳拿出工资卡转账明细单
和打印的月成康健商贸公司工商
登记信息： “作为公司老板， 你
说不认识张翠英， 又否认单位与
她存在劳动关系， 可为什么每个
月固定给她打钱呢？”

蒋方成没想到张翠英一个外
地农村女人， 竟能请到这么厉害
的律师 ， 但也不想轻易认输 ：
“那不是工资， 是销售提成。 她
是兼职销售员。”

仲裁员问他： “您有申请人
是兼职销售员的证据可以提交
吗 ？ ” 蒋方成神情沮丧 ： “没
有。”

开完庭 ， 仲裁员再次问单
位： “同意调解吗？” 蒋方成无
奈地答道： “同意。” 经过调解，
单位同意支付3000元赔偿， 目前
张翠英已领到这笔赔偿金。

工会说法
注意收集证据
确保维权成功

能帮 “三无” 职工张翠英打
赢官司并顺利拿到赔偿金， 工会
律师胡芳也很开心 。 她告诉记
者， 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劳动关
系， 是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 《关于
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中第一条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劳
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但同
时具备下列情形的， 劳动关系成
立： (一)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
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 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
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 劳动
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 从事
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三) 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
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本案中， 张翠英入职后， 虽
然公司没跟她签订劳动合同， 但
她受公司业务员李瑞森的管理，
为月成康健商贸公司销售其发到
超市的保健品， 这说明张翠英从
事的工作是该公司业务工作的一
部分； 蒋方成按月向张翠英支付
劳动报酬； 双方当事人都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所以，
尽管单位在仲裁庭审开始时极力
否认 ， 但在事实和确凿证据面
前， 最后不得不承认与张翠英存
在劳动关系， 并最终使此案得以
调解。

胡芳提醒广大职工朋友， 尽
管这次打赢了官司， 但为了确保
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大家
在日常工作时要注意收集保留入
职时填写的招工招聘登记表、 报
名表， 单位发放的工作证、 服务
证， 考勤记录， 工资发放花名册
等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 各项社
会保险费缴费记录等， 这样能大
大提高职工维权的成功率。

图为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工会律师胡芳正在向职工提供法律咨询。

□本报记者 博雅


